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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清区农业机械技术服务中心 

创建全省“两全两高”农机化示范县 

资金使用方案 

 

根据济南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机

械化转型升级推进工程资金的通知》（济农财〔2021〕1 号）要

求，支持我区今年开展全省“两全两高”农机化示范县创建工作。

为推动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，加快推进“全程全面、高质高效”

农业机械化发展，确保各项任务目标的圆满完成，确保财政资金

高效安全落实，经研究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补助范围 

参照省农业农村厅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着力围绕“补

齐短板、全面推进、扶持主体、提升能力”四大重点，确定以种

植业、畜牧业、林果业（果茶桑）等 3 个产业为指标评价产业。

补助范围仅限于这 3 个产业，不包括其他涉农产业，其中林果业

中不含经济林、园林园艺产业。 

二、补助对象 

补助对象须是我区范围内从事上述 3 个产业中某一产业的

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。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

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。且在市场监管部门注

册登记，营业执照、对公账户等证件齐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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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补助方式 

补助方式采取机械补助，按照“自主购机、定比补贴、先购

后补、直补到卡（户）”方式实施。 

四、补助标准 

补助机械由补助对象根据自身需求自行购买，但须在 2021

年山东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内。补助机械本着公开公正、

应补尽补的原则，先安排使用国家购置补贴资金，在此基础上再

适当累加补助。若国家购置补贴资金不足，仅以项目资金补助。

同时，根据机械购置整体情况适时调整补助比例，但单机补贴资

金与国家购置补贴相加累计总额不高于购置资金的 70%（以补助

对象提供的税控发票为据）。 

五、补助资金及种类 

中央财政扶持资金共 100 万元，主要用于以下四方面： 

1、种植业机械补助资金（20万元）：补助机械涵盖农业生

产耕种收管等环节，主要补助满足先进适用、绿色环保、高端智

能、高质精准、复式多功能等作业条件的机械，其他常规性机械

一律不予补助。 

2、畜牧业机械补助资金（25万元）：主要补助有利于提高

饲草料生产与加工、饲料投喂、环境控制、畜禽养殖粪污和病死

畜禽无害化处理等环节机械化水平的设备，其他机械不作为重点。 

3、林果业机械补助资金（48万元）：主要补助有利于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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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耕、施肥、植保、微喷灌等环节机械化水平的设备，其他机械

不作为重点。 

4、其他资金（7 万元）：主要用于围绕创建工作直接产生

的技术咨询、机械选型、现场观摩、示范演示、考核迎检等费用；

有关技术示范推广过程中产生的学习培训、制度建设、标牌制作、

资料印刷等费用。 

补助资金主要计划在上述确定的范围内支出，根据实际情况

可在不同实施内容间做出适当调整。上述内容若与下一步省里印

发的项目政策文件不一致的，则以省里的文件为准，进行相应调

整。 

六、实施期限 

项目实施期限为 2021 年 1月—12月，补助对象购机截止日

期为 2021 年 9月 30 日。逾期不予办理。 

七、保障措施 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创建工作实施小组，明确职责，分

工到人，统筹调度督导项目执行进度、任务目标完成、资金使用

管理等关键事项，推动政策到位、人员到位、资金到位、制度到

位。并积极配合财政、审计部门，严格执行落实项目实施管理制

度、项目资金管理制度。 

2、加强资金管理。严格按照《山东省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

理办法》的要求组织实施，规范资金用向，强化资金落实，严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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挤占、截留、挪用等，确保自筹资金的投入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3、加强补助公开。将补助对象、补助金额等可公开的内容

在一定范围内及时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严防各类违规违法

行为的发生。 

4、加强核查监管。补助对象要服从农机部门的管理调度，

补助机械 2年内不得擅自处置，确因机械质量问题或其他不可抗

力需退货、转让的需报农机部门同意。实施小组要加强补助机械

的监管，将所有补助机械全部实地核实，登记备案。并开展好技

术指导服务，切实发挥好机械效能，最大限度地确保资金导向作

用。 

 

2021 年 4月 15日 

 


